
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 （2022版）

序号 种类 具体事项 应当提交的审核材料

1

符合听证程序的许可决
定；

因公共利益需要，变更
、撤回，撤销行政许可
决定；

（1）实施高等以下学历教育、学前教育
、自学考试助学及非学历教育的民办学
校设立（含筹设）、分立、合并、变更
和终止的审批 能够反映管辖权、行政执法

主体资格、依据、程序、事
实认定及证据、救济途径告
知等情况的全部执法文件、
材料，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
偿的方案

（2）中等职业学校或者初等职业学校
（职业班）的设立审批

（3）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设置、调整或停
办审批

（4）校车使用许可

2

符合听证程序的行政处
罚决定；

减轻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1）与教师资格相关的行政处罚：参加
教师资格考试的作弊的处罚；弄虚作假
或以其它欺骗手段获得教师资格的处
罚；对品行不良、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
教师的处罚

能够反映管辖权、行政执法
主体资格、执法人员资格、
依据、程序（包括听证程序
、陈述申辩程序）、事实认
定及证据、救济途径告知、
行政处罚种类、履行方式及
期限、适用裁量基准、违法
行为是否需要移送司法机关
等情况的全部执法文书、材

料

（2）民办学校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其他
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处罚

（3）民办学校校舍或者其他教育教学设
施、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未及时采
取措施的处罚

（4）民办学校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
学要求、教育教学质量低下，未及时采
取措施的处罚

（5）民办学校违反国家规定聘任、解聘
教师的处罚

（6）民办学校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
益，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处罚

（7）对民办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
教学、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处罚

（8）民办学校未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
计核算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，财务、资
产管理混乱的处罚

（9）学校违法颁发或伪造证书的处罚

（10）幼儿园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
教育规律，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处罚

（11）幼儿园园舍、设施不符合国家卫
生标准、安全标准，妨害幼儿身体健康
或者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处罚



2

符合听证程序的行政处
罚决定；

减轻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12）未经登记注册，擅自招收幼儿的
处罚

能够反映管辖权、行政执法
主体资格、执法人员资格、
依据、程序（包括听证程序
、陈述申辩程序）、事实认
定及证据、救济途径告知、
行政处罚种类、履行方式及
期限、适用裁量基准、违法
行为是否需要移送司法机关
等情况的全部执法文书、材

料

（13）对学校违反校车安全管理规定的
处罚

3 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（1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行政
执法决定

能够反映管辖权、行政执法
主体资格、执法人员资格、
依据、程序（包括听证程序
、陈述申辩程序）、事实认
定及证据、救济途径告知、
行政处罚种类、履行方式及
期限、适用裁量基准、违法
行为是否需要移送司法机关
等情况的全部执法文书、材

料

（2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
风险的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（3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
权益的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（4）案情疑难复杂，涉及多个法律关系
的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备注：1.符合听证程序的行政许可决定是指（1）青浦区教育局认为涉及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重大行政
许可决定；（2）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决定 。
      2.符合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是指（1）较大数额罚款；（2）没收违法所得、印制的学业证书；
（3）撤销违法举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；（4）限制从业；（5）取消颁发学业证书资格；（6）撤
销教师资格；（7）停考，停止申请认定资格；（8）责令停止招生；（9）吊销办学许可证；（10）法
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      3.目录内涉及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程序、救济途径、裁量基准等情况，行政相对人
可以登陆上海市一网通办进行查看。


